泉州市2024年乡村温馨校园特色校创建实施方案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进乡村温馨校园建设工作的通知》（教基厅函〔2020〕2号）、《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不断提升乡村学校办学水平的通知》（闽教基〔2021〕39号）、《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泉州市乡村温馨校园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泉教建〔2021〕15号）等要求，为进一步推动我市乡村温馨校园建设，充分发挥特色校辐射带动作用，不断提高乡村教育发展水平，促进县域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发展，特制订本方案。

一、创建资格
创建乡村温馨校园特色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创建学校原则上必须是市级及以上乡村温馨校园。

2.创建学校近三年内无发生本校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重大安全、卫生事故和违法行为。

3.创建学校无大校额、大班额现象。
4.创建学校严格执行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办学行为规范，不存在教育乱收费、违规征订学生用书等现象。

5.创建学校应实事求是、无弄虚作假现象，近2年内无重大师生、家长上访、信访事件。
二、验收标准
近2年来，创建学校校园文化健康向上、校园关系和谐融洽、办学条件持续改善、教学质量稳步提升、特色课程体系初步构建、辐射带动作用逐步显现；县级评估总得分达95分以上，且6类项目中各类指标得分不少于该项目总分值的90%，经市级组织验收通过。

三、经费支持

市教育局对市级验收通过的乡村温馨校园特色校予以一定的经费支持（小学每校5万元、初中每校6万元），主要用于校园文化建设补助，县级按照不低于1：1的比例进行配套。
四、实施步骤

2024年计划创建乡村温馨校园特色校50所（小学40所、初中10所），确定为乡村温馨校园特色校须经申报、创建、验收、确认等基本程序。
（一） 申报阶段（2024年1月）。申报学校在自评确认符合乡村温馨校园特色校创建资格的基础上，向所辖县（市、区）教育局提出申报，提供反映学校温馨校园创建成果的高清照片（10张左右，有条件的可同时提供视频）。县（市、区）教育局择优推荐，经商县级财政部门同意后，填报《泉州市乡村温馨校园特色校创建学校汇总表》（附件1）并于1月31日前报市教育局。
（二） 创建阶段（2024年2月-2024年9月）。创建学校对照《泉州市乡村温馨校园建设评估标准》，制定创建工作方案和发展规划，从办学条件、教学质量、校园文化、校园管理等方面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县（市、区）教育局组织人员对学校创建工作进行指导、评估，评估合格经公示无异议后（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于9月底前向市教育局提交验收申请报告及学校申报表（附件2、3）。
（三） 验收阶段（2024年10月-2024年11月）。根据县（市、区）教育局提出的验收申请报告，市教育局组织赴创建学校进行现场验收。验收包括实地察看、听取汇报、座谈访谈、资料查阅等多种方式。工作组验收后，经集体讨论形成验收意见。
（四） 确认阶段（2024年11月）。市教育局根据市级工作组的验收意见，对符合乡村温馨校园特色校创建标准的学校进行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下文予以确认。
 

附件：1.泉州市乡村温馨校园特色校创建学校汇总表
      2.泉州市乡村温馨校园特色校申报表
      3.关于申请“乡村温馨校园特色校”市级验收的报告
附件1

泉州市乡村温馨校园特色校创建学校汇总表
	县

（市、区）
	2024年

创建数

（所）
	具体创建学校名称

	洛江区
	
	

	泉港区
	
	

	石狮市
	
	

	晋江市
	
	

	南安市
	
	

	惠安县
	
	

	安溪县
	
	

	永春县
	
	

	德化县
	
	

	台商区
	
	

	合  计
	
	


附件2

泉 州 市 乡 村 温 馨 校 园 特 色 校

申  报  表

申报学校（盖章） 

校 
长（签名） 

学校主管部门                          
学  校  地  址                           
联  系  电  话                           
邮  政  编  码                              

申  报  日  期                           
一、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类型为 
（填写小学、初中、完全中学初中部、九年一贯制学校或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年 级
	合 计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学生数
	
	
	
	
	
	
	
	
	
	

	班级数
	
	
	
	
	
	
	
	
	
	

	教师数
	


2、 学校自评报告

	（要求：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字数3000字左右）

一、学校创建资格自查情况

二、学校乡村温馨校园建设与实施成效、办学特色情况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具体整改措施




三、评估得分情况

	评估

项目
	评估指标
	学校自评得分
	县级评估得分
	市级验收得分


	一、布局建设

（10分）


	1.学校选址条件良好，无自然灾害潜在危险，学生上下学距离适中，路途无明显安全隐患。（2分）
	
	
	

	
	2.学校设置规模与当地适龄人口相适应，无大班额。（2分）
	
	
	

	
	3.校舍建设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规范。（2分）
	
	
	

	
	4.保障教室坚固、适用、通风，符合抗震、消防安全要求，自然采光、室内照明和黑板材料符合规范要求，利于学生视力保护。（2分）
	
	
	

	
	5.配备保障学生安全与健康的基本设施设备，落实人防、物防和技防等相关要求。（2分）
	
	
	

	二、办学条件

（25分）
	6.办学条件达到省定标准，师资配备符合国家要求，日常运转经费保障到位。（4分）
	
	
	

	
	7.运动场地、音体美器材、图书、实验仪器配备合格，实现互联网接入、无线上网和日常信息化教学。（6分）
	
	
	

	
	8.生活设施实用够用，建有足够的食堂（伙房）、水冲厕所、饮水等设施设备，食堂实现“明厨亮灶”、就餐环境卫生干净，上学期间能供应开水。（5分）
	
	
	

	
	9.寄宿制学校建有足够的宿舍、浴室，宿舍楼内洗漱卫浴设施配备齐全、使用方便，浴室能保障学生洗浴“周周洗”。（4分）
	
	
	

	
	10.适应当地气候条件，配有必要的采暖或消暑设备。（2分）
	
	
	

	
	11.配备必要的教师休息室、周转宿舍，优先保障支教和异地交流教师、离城镇较远的边远艰苦地区教师、寄宿制学校管理教师周转住宿需求。（4分）
	
	
	

	三、教育教学

（20分）
	12.落实“双减”政策，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4分）
	
	
	

	
	13.配齐必要师资。（4分）
	
	
	

	
	14.有健全的教学管理规程，开足开齐国家规定课程，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实施教学，确保学生达到规定学业质量要求。（4分）
	
	
	

	
	15.突出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化教学和针对性辅导。（2分）
	
	
	

	
	16.寄宿制学校全天候育人，合理安排学生作息时间、保障户外体育活动时间，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和校园文体活动。（2分）
	
	
	

	
	17.重视劳动教育、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行为习惯养成。（2分）
	
	
	

	
	18.定期开展集中备课和校本教研活动。（2分）
	
	
	


	评估

项目
	评估指标
	学校自评得分
	县级评估得分
	市级验收得分

	四、校园文化

（12分）
	19.注重挖掘和传承学校文化传统，做好校园净化绿化美化工作，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错落有致，使用功能、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和谐统一。（2分）
	
	
	

	
	20.利用校园文化凝聚师生共识，形成共同愿景和工作目标，创造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育人环境和文化氛围。（2分）
	
	
	

	
	21.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24字基本内容悬挂上墙。（2分）
	
	
	

	
	22.合理利用墙壁、走廊、过道等空间，用于校园文化宣传展示。（2分）
	
	
	

	
	23.考虑学生学习生活需求，提供学生晨读、学习之余小憩的庭院、树林、水池等。（2分）
	
	
	

	
	24.建设优良校风、教风、学风，精心设计和开展校园文化活动。（2分）
	
	
	

	五、校园关系

（17分）
	25.师生之间平等交往、相处融洽，行为举止文明，彰显礼仪规范，教师不歧视学生；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没有校园欺凌现象。（4分）
	
	
	

	
	26.有健全的留守儿童教育关爱机制，建立辍学返校学生结对帮扶制度，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资助，工会等组织关爱特殊困难教师。（5分）
	
	
	

	
	27.学生课余时间能方便地使用图书室、实验室、自习室、活动室、音体美器材等学习和活动资源。（5分）
	
	
	

	
	28.学校与乡村社区、生态、人文充分融合，统筹乡土资源开展教育教学，利用学校资源和志愿活动服务周边社区，定期举办校园开放和共建等活动，密切学校、家长、社区三方联系。（3分）
	
	
	

	六、校园管理

（16分）
	29.落实国家关于学校安全管理的工作规定，定期开展安全风险排查和防范灾害演练。（6分）
	
	
	

	
	30.寄宿制学校有健全的宿舍管理制度和学生应急就医机制，实现24小时专人值守，宿舍环境清洁卫生，学生被褥、洗漱用品、生活物品摆放整洁有序，按时通风、消毒，窗明几净，布置舒适温馨。（4分）
	
	
	

	
	31.有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和追溯制度，严格落实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合理搭配膳食营养，确保食品饮水安全。（4分）
	
	
	

	
	32.建立校园管理服务质量的反馈评价机制，不断提升师生满意度。（2分）
	
	
	

	六个项目得分情况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县级评估意见
	意见：


组长：

成员：

评估时间：
年
月
日

	   县（市、区）

  教育局意见
	公 章 ： 

年
月
日

	市级验收意见
	意见：


组长：

成员：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意见
	公 章 ：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一式三份，学校和县（市、区）、市教育局各存一份。

附件3

关于申请“乡村温馨校园特色校”

市级验收的报告

泉州市教育局：  

根据泉州市2024年乡村温馨校园特色校创建实施方案要求，经学校自评、县级评估，          等    所学校达到验收标准，现申请泉州市教育局给予验收认定。

特此申请

                         教育局

                 2024年   月    日



